
董必武同志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

纪念董老逝世十周年

金 默 生

敬爱的董老于 9 17 5年4 月 2日逝世
,

离开

我们整整十年了
。

回忆在他老人家直接领导

下工作的岁月
,

缅怀他老人家在政法战线上

的光辉革命实践和对我们的言传身教
,

历历

在 目
,

典范犹存
,

这一切一切
,

更加激起我

们对他老人家的无比崇敬和深切怀念
。

董必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 创 始 人 之

一
,

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
,

是 中国人民

的伟大革命战士
,

是党和国家的卓越的领导

人之一
,

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
。

董

必武同志在他光辉的一生中
,

为中国共产党

的建设
,

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

事业的发展
,

作出了卓越的贡献
,

为党为人

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
,

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

民的衷心爱戴
,

是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学习的

光辉榜样
。

董老对法学钻研湛深
,

他情通马列主义
、

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
、

法律观
,

实事求是地

总结新中国政权建设和法制建 设 的 实 践 经

验
,

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精神财富
。

他以科

学的情神
,

论证国家机器在现阶段只能加强

不能削弱的观点
, 一贯维护和坚持党和国家

的民主集中制
;
阐明必须实行党对政权的正

确领导
,
透彻地论述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

根本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
, 强调依法办事

,

做到有法可依
、

有法必依
,

不断地完善法制

建设 ; 谆谆告诫必须充分运用强制性的法律

武器
,

保障人民民主
,

同一切违法乱纪现象

作不懈的斗争
,

等等
。

这些都充分地说明董

老是善于运用革命理论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

典范
。

他的一系列精辟的论述
,

不仅 在理论

上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
,

而且对当前加强法

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
。

董老在 1 9 1 4年东渡 日本
,

一面参加孙中

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
,

从事革命活动
,

一面

学习和研究法律
。

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
,

他

在革命根据地一直主持政法工作
,

曾担任最

高人民法院院长和工农监察委 员 会 主 席
。

1 9 4 8年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
。

中华人民共和

国成立以后
,

他担 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

总理兼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
,

后来又

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国家副主席
。

在董

老几十年光辉的战斗历程中
,

从事政法方面

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
,

占了他很大一部分

时间和精力
。

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

理论
,

总结 了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

革命
、

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政法工作的经验
,

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出了光辉的不 可

磨灭的贡献
。

在当前全国人民为加速实现四

个现代化的斗争中
,

在健全和 加强社会主义

法制建设的时候
,

学习董老关于社会主义法

制建设的论述
,

是有重大意义的
。



对我 I1 s革命法制的建设
,

董老真是呕心

沥血
。

解放前
,

对根据地的人民民主法制的

建设
,

他就十分厄视
,

曾明确指出
: “ 必须

创立人民的法典
,

建立与健全新民主主义的

司法制度
。 ”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前 夕

,

董老就曾指出
,

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

个国家
。

他说
: “ 建立新政权

,

自然要创建

法律
、

法令
、

规章
、

制度
。

我们把旧的打碎

了
,

一定要建立新的
。

否则就是 无 政 府 主

义
。

如果没有法律
、

法令
、

规章
、

制度
,

那

新的秩序怎样能维持呢 ? 因此新的建立后
,

就要求按照新的法律规章制度办事
。 ” 法律

是
.

七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
,

它对摧毁旧墓

础
,

巩固新墓础
,

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
。

只

有建立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
,

才能有效地打

击敌人
,

巩固人民民主专政
,

保护和促进社

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
。

所以
,

建立和加强

社会主义法制
,

是巩 固人民民主 专 政 的 需

要
,

是保障人民民主和人民切身利益的需要
,

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任务的需要
。

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旅础
,

而社会主义法制又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
。

人民只有掌握了政权
,

并通过国家机关把 自

己的阶级意志宣布为法律制度后
,

才能有效

地发挥闪家的职能和巩 固人民民主专政
。

为

此
,

必须逐步完备和加强社会主 义 法 制 建

设
。

新中国成立后
,

董老直接参与了
《
共同

纲领
》 以及 《

中华人民共和 L敛七地改革法
》 、

《
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

》 、 《
中华人民共和

国惩治反革命条伊
.

《
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

贪污条例
》 、 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 自治

实施纲要
》
等各项重要法律的制定

。

随后又

直接参与了
《
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

》 和 “ 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

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
》 以及其他各项重要法

律的制定
。

与此同时
,

为使法律 日趋完备
,

董老不遗徐力地通过中国政法学会等渠道
,

广泛搜集和研究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

的刑法
、

民法
、

诉讼法
,

并对我 l日建闪以来

的法制工作进行了深人的调查研究
,

亲自指

示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搜集
、

整理了大量的

惩治反革命以及其他刑事案件的典型案例
,

选编成册
,

为制定我 }目社会主义刑法
、

民法
、

诉讼法等墓本法律作了充分的准备
。

董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 上层建筑

与经济芯础的从本理论
,

在许多报告中深刻

地阐述 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与经济建设的辩

证关系
。

他强调指出了政法工作对保障经济

建设的重大作用
。
1 9 5 3年 4月
,

在策老 r三持召

开的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的决议中
,

明确提

出 了 “ 司法工 作必须为经济建设 服 务 的 方

针
。 ” 他在报告中具体阐述了法制工作应 ,

怎样为经济建设服务
,

提出 了加强社会 1三义

法制的具体措施
。

董老多次指出
:

进行社会主 义 经 济 建

设
,

必须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断 火固和

发展
,

保障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受侵犯
,

为此
,

就必须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
,

加强社

会主义法制
。

董老着重指出
: “

我们人民司

法工作的锋芒
,

是通过审判活动
,

配合公安

和检察工作
,

镇压危害国家安 全和破坏经济

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间谍
、

特务分子
,

打
、
l矛

不法资本家和贪污盗窃分子
,

同时通过 :J 矿

企业中的责任事故案件 的处理
,

加强对职工

群众的守法教育
。 ”

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
,

要求各方 flll 的

工作都要有法可依
,

保证国民经济计 划以及

国家的各项规章制度得到坚决执行
。

随若经

济建设的发展
,

不仅要求制定刑法
、

民法
、

诉讼法等各种巷本法律
,

而且也需要制定 各

项经济法规
,

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
。
_

董老指

出
: “ 现在国家已进入有计划的建设时期

,

我们的宪法已经公布
,

今后不但
,

.J’ 能而月
`

必

须逐步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
,

以便有效地保



障国家建设和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
。 ”

萦老还多次指出
,

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

时期
,

重视经济建设 L 作是完全正确的
,

但

是在帝 1闷上义和 !巾勺阶级斗争还存在的情况

下
,

没有政法工作的加强和发展
,

就不能保

障我们的经济建设
。

董老并严厉地批评有些

干部对法律的严 肃性认识不足
,

不按法律办

事
,

不知道运用法律武器和违法犯罪现象作

斗争
。

他认为只有正确地认识法 制 对 保 障

社会 七义经济建设的作用
,

逐步制定完备的

法 律
.

充分发挥 社会主义法制这个武器的作

用
,

才能保障安定团结的局面
,

保护社会主

义公有制和公共财产
,

促进生产力的发展
。

四

董老指出
: “ 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必须

建立健全的法制
,

才能有效地发挥国家的职

能和保障人民的权利
。 ” “

党必须采取 积极措

施
,

健全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
,

以便进一步

保卫人民民主制度
,

巩 固法律秩序
,

保障人

民民主权利
。 ” 他对司法工作者说

: “ 人民

司法工作者必须站稳人民的立场
,

全心全意

地运用人民司法这个武器
,

尽 可能采取最便

利于人民的方法解决人民所要求我们解决的

问题
。

一 切这样办了的
,

人民就拥护我们
,

不然人民就反对我们
。 ”

董老说
:

犯罪不是单纯犯罪者同被害者

个人间的矛盾问题
,

它是同国家和人民的利

益相矛盾的
。

只有对犯罪者以严肃惩罚
,

并

以教育人民
,

才能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
,

才能调整人民内部的矛盾
。

所以
,

社会主义

法制对人民内部的犯罪行为
,

必须依法严肃

处理
,

不应当因为犯罪者是劳动人民而不予

以依法惩办
。

只有在各方 l可贯彻执行在法律

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
,

依法惩办
·

切犯罪分

子
,

才能真正使社会主义法制起到保障人民

民主权利的作用
。

社会主义法制是 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
,

它对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敌

人是无情的铁腕
。

萤老 作常重视必须镇压破

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
_

上义建设事 业的反革

命分子
,

必须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对我 !
_

司的

颠覆破坏阴谋
。

他指出
: “ 人民法院在注意

将人民内部矛 )n’ 同敌我矛盾严加 区 别 的 同

时
,

仍将继续保持警惕
,

同反羊命势力进行

坚决的 斗争
。 ”

我们党历来执行
“

一

仃反 必 肃
,

有 错 必

纠
” 的 方针

。

黄 老深刻地阐述 了纠 币冤案
、

假案
、

错案的必要性及其 玉 要 意 义
。

他 指

出
:

司法 卜作存在的问题之
· “
就是错捕

、

错押
、

刑讯巡洪和错 判
、

错 杀
” “
处 理 错

判
、

错杀案件是关系人民
, !二命财产和党 与政

府 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的问题
,

我们应

当认真地
、

严肃地
、

仔细地去处理
,

那种简

单
、

粗暴
、

鲁莽的态度是有大无益的
。 ”

五

1 9 5 6年 9 月
,

在党的第八次全 {
, !̀代表大

会 五
,

董老阐述 了人民民 谁三法制的形成和作

用
,

弓虽调提出
“
依法办事

”
的 l ! 号

。

他认为

依法办事是进
一

步加强法制建设 的 中心 环

节
,

它有两方面的意义
,

即
·

方而叫做
“
必

须有法可依 ” , 为此需要加速制定较完备的

法律
,

1司时把急需修改整理的法规
,

及时加

以修改整理
。

另
一

方面叫作
“
有法必依

” ,

即 “ 反对 一切随便不按规章办事的 违 法 行

为
。

今后对那些违反法律的人
,

不竹他现在

地位多高
,

过去功劳多大
,

必须
`

幸}t追究法

律责任
。 ”

仃法不依会对革命和建设带来严

重危害
。

装老说
: “ 有法不依

,

法就是 空的

东西
,

起不 r 作川
。 ”

并 11
一

引川 列
’

j
:

的 话

说
: “ `

瑕使我们拒绝用法令来指明道路
,

)J玲

我们就会是社会 主义的叛徒
夕 。

( 级在俄共`布 )

第八次代表 人会 卜关 于农村 上作的报告
》
)因

此对 于法律和法令的严肃性应
’ .

1有充分的和

正确的 r 解
。

少仁目
.

学会用法律武器来进行工

作
,

我想
,

这征很必 要的
。 ”

仃法 不依的现象之产 叹:是 {j’ 着深刻的思



想根源的
。

董老指出
: “ 我们党里面是不纯

的
,

在党员
、

干部中甚至高级干部中
,

还有

不少人守法的观点不是那样强的
。

… … 在我

们党内
,

恰恰有这样一些同志
,

他们认为
:

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
,

国家是他创造的
,

国

家的法律是管别人的
,

对他没有关系
,

他 可

以逍遥法外
,

不遵守法律
。 ”

董老特别强调对党员
、

干部和广大群众

进行守法的宣传教育
。

他说
: “ 对守法这个

问题
,

目前应该很严重地提起国家工作人员

的注意
,

大家应该守法并领导人民群众来守

法
。 ” “

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经常强调一切

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应该成为守法的模范
。 ”

“
教育人民守法

,

首先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

守法
。 ”

萤老着重指出
: “ 进一步加强我们国

家的法制建设的一个迫切的任务
,

就是要大

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
,

提高干部和人民

群众的法制观念
,

使大家知道什么是合法和

什么是违法
,

使大家知道只有严格遵守国家

法制才能维护 自己的民主权利
,

就能受到国

家的保护
。

只有这样
,

才能使我们的法制切

实地贯彻执行
,

也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对

法制执行情况的监督
。 ”

/ 、

董老指出
: “ 进一步加强人 民 民 主 法

制
,

更重要的还在于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

导
。 ”

董老说
: “

各级党委必须把法制工作

问题列入工作 日程
,

党委定期讨论和定期检

查法制工作
,

都是迫切需要的
,

党的监察委

员会要关心法制工作
,

认真地对党员遵守国

家法制进行监督
,

人民民主法制进一步加强

是会有保证的
。 ”

董老关 J
飞
示:I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论述

,

极

为透辟
、

深刻
,

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
,

我

们必须认真学习
。

我们要继承老一辈无产阶

级革命家的未竟事 业
,

努力为健全社会主义

法制做出贡献
,

以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

目标的早日实现
。

〔注〕 引文均见
《
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

》 (羞必武著
,

人民出版社1 9 7 9年版 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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